
 

关于做好 2021 年博士后国（境）外交流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及博士后人员： 

2021 年，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将继续开展博士后国（境）外交流项目（含

引进项目、派出项目、学术交流项目、“香江学者计划”、“澳门青年学者计划”、

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学校对 2021 年博士后国（境）外交

流项目具体申报工作安排如下： 

一、项目类别 

（一）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 

（二）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 

（三）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 

（四）香江学者计划； 

（五）澳门青年学者计划； 

（六）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 

以上 6个项目的执行期限为 10 天-24 个月不等，其间国家提供 2万元-40 万元不

等的经费资助。各项目的申报条件详见附件。 

二、项目概述及申报时间 

（一）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 

1、项目内容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以下简称“引进项目”）由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

会设立，资助在国（境）外获的博士学位的优秀博士（包括外籍和中国籍）来华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为期 2 年。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资助每人每年 20 万元人民币，包括在华从事博士后研

究期间个人的生活开支、住房补助、社会保险及来华往返国际旅费等。 

2021 年计划资助 500 人以内。 

2、申报时间 

分两批次，学校以 4 月 10 日、9月 20 日为时间节点分批次报送全国博士后管委

会办公室。 

 

（二）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 

1、项目内容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资助国内优秀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应届博士毕业

生到国（境）外高水平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的优势学科领域合作开展博士后研

究工作。 

派出人员在国（境）外从事博士后研究时间须不少于 12 个月，在派出单位从事

博士后研究时间须不少于 6 个月。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资助派出人员每人 30 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支付在国

（境）外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生活开支、住房补助、社会保险及往返旅费等。

外方接收单位须给予一定资助。 

2021 年计划资助 100 人。 

2、申报时间 

学校于 4 月 10 日前报送至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办公室。 

 



（三）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 

1、项目内容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资助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赴国（境）外参加国

际学术会议。资助经费为每人 2 万元，主要用于赴国（境）外参会的交通费、食

宿费、会议费等。 

2021 年计划资助 100 人。 

2、申报时间 

全年随时申报，学校以 3 月 15 日、6月 15 日、10 月 15 日为时间节点分批次报

送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 

 

（四）香江学者计划 

1、项目内容 

“香江学者计划”每年选派内地博士到香港指定的大学，在港方合作导师的指导

下，以港方大学合约研究人员的身份开展博士后研究，为期 2年。资助经费为每

人 36 万元人民币和 36 万元港币，主要用于支付博士后在港期间的生活开支、住

房补贴、保险及往返旅费等。     

2021 年计划资助 52 人。 

2、申报时间 

学校于 4 月 10 日前报送至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办公室。 

 

（五）澳门青年学者计划 

1、项目内容 

“澳门青年学者计划”每年选派内地博士到澳门指定的培养单位，在合作导师的

指导下，在澳门优势专业领域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为期 2 年。 

资助经费为每人 36 万元澳门元和 30 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获选人员在澳门期间

的生活开支、住房补贴、社会保险以及往返旅费等。     

2021 年计划资助 25 人。 

2、申报时间 

学校于 4 月 10 日前报送至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办公室。 

 

（六）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 

1、项目内容 

“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与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合作

实施，每年选派新近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科研人员赴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下

属的研究所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为期 2 年。中方资助每人 30 万元人民币，德

方按月资助每人 1500 欧元。资助经费可用于获选人员生活津贴、健康和意外伤

害保险和差旅费用。 

2021 年计划资助 40 人。 

2、申报时间 

学校于 4 月 20 日前报送至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办公室。 

 

三、申报程序 

（一）个人申请 

申请人在申报时间范围内登录中国博士后网站，按照《2020 年博士后国（境）



外交流项目申报指南》申报材料要求，填写申报系统，上传相关证明材料。 

项目 
网上申

报开始 
博士后申报截止 设站单位审核截止 预计结果公示 

引进项目 2月 1日 
第一批：4月 5日 

第二批：9月 15 日 

第一批：4月 10 日 

第二批：9月 20 日 

第一批：5月 

第二批：10 月 

派出项目 2月 1日 4 月 5 日 4 月 10 日 5 月下旬 

学术交流项目 2月 1日 
2 月 1 日-10 月 15

日期间，随时申报 

第一批：3月 15 日 

第二批：6月 15 日 

第三批：10月 15 日 

第一批：7月 

第二批：11 月 

香江学者计划 2月 1日 4 月 5 日 4 月 10 日 7 月 

澳门青年学者计划 2月 1日 4 月 5 日 4 月 10 日 7 月 

中德交流项目 3月 1日 4 月 15 日 4 月 20 日 7 月 

 

 

（二）学校审核推荐 

学校严格审核所有申请人的申报材料，确定推荐人选，打印汇总后上报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会。 

（三）确定人选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组织专家评审，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确定最终资助人员进行

公示并划拨资助经费。 

 

四、相关说明 

（一）详细内容请查阅《2021 年博士后国（境）外交流项目申报指南》（见附件）。

（二）请各单位、各流动站高度重视，广泛宣传，积极动员校内符合条件的人员

申报项目，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同时，充分利用博士后国（境）外交流项目引进

青年人才。 

（三）“派出项目”、“香江学者计划”与“澳门青年学者计划”项目岗位同期评

审，申请人如同时申报上述项目，申报学科须为相同学科，评审时“派出项目”

优先参评，“香江学者计划”与“澳门青年学者计划”按本人意愿排序参评。 

（四）引进项目获资助人员须在获选通知印发之日起 6 个月内进站，派出项目、

“香江学者计划”、“澳门青年学者计划”、“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获选人员须在

获选通知印发之日起 6 个月内赴国（境）外开始博士后研究工作，否则视为自

动放弃。 

（五）请各单位、各流动站及博士后人员注意各项目的申报时间，按照系统要求

提前准备，按时提交。 

（六）各博士后人员要认真核查申请材料，保证材料真实、准确， 

2021 年起，博士后国（境）外交流项目全部实行网上申报，无需报

送纸质材料。 

（七）所有申请材料均不得含有涉密内容。 

 

未尽事宜请与人事处招聘科联系 

联系方式： 



招聘科（南校区办公楼 411 办公室） 

联系人：乌晶晶 

联系电话：029-81891773 

 

 

 

 

 

                                                   人事处 

                                              2021 年 1 月 20 日 

 

 


